
政府采购货物买卖合同

（试行）

项目名称：制剂用中（蒙）药饮片采购项目

合同编号：150101-NMGSRB-GK-20260001-HT-2696491

甲　　方：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

乙　　方：安顺市宝林科技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2026年0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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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说 明

  1.本合同标准文本适用于购买现成货物的采购项目，不包括需要供应商定制开发、创新研发的货物采购项目。

  2.本合同标准文本为政府采购货物买卖合同编制提供参考，可以结合采购项目具体情况，对文本作必要的调整修订后使用。

  3.本合同标准文本各条款中，如涉及填写多家供应商、制造商，多种采购标的、分包主要内容等信息的，可根据采购项目具
体情况添加信息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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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

甲方（全称）：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采购人、受采购人委托签订合同的单位或采购文件约定的合同甲方）

乙方（全称）：安顺市宝林科技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供应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本采购项目的招标/谈判文件
等采购文件、乙方的《投标（响应）文件》及《中标（成交）通知书》，甲乙双方同意签订本合同。具体情况及要求如下：  

一、项目信息

（1）采购项目名称：制剂用中（蒙）药饮片采购项目

   采购项目编号：150101-NMGSRB-GK-20260001

（2）采购计划编号：呼政采计划[2026]00167

（3）项目内容：

标的名称 品牌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备注

沉香 宝林莊 kg 60 ￥310 ￥18600.0000
木香 宝林莊 kg 200 ￥59 ￥11800.0000
甘松 宝林莊 kg 30 ￥230 ￥6900.0000
天冬 宝林莊 kg 30 ￥153 ￥4590.0000
栀子 宝林莊 kg 51 ￥52 ￥2652.0000
淫羊藿 宝林莊 kg 10 ￥230 ￥2300.0000
高良姜 宝林莊 kg 30 ￥52 ￥1560.0000
姜黄 宝林莊 kg 30 ￥42 ￥1260.0000
决明子 宝林莊 kg 40 ￥30 ￥1200.0000
肉桂 宝林莊 kg 20 ￥43 ￥860.0000
益母草 宝林莊 kg 50 ￥16 ￥800.0000
香附 宝林莊 kg 20 ￥23 ￥460.0000
木通 宝林莊 kg 15 ￥35 ￥525.0000
麻黄 宝林莊 kg 13 ￥28 ￥364.0000
青皮 宝林莊 kg 8 ￥21 ￥168.0000
青蒿 宝林莊 kg 5 ￥18 ￥90.0000
玉竹 宝林莊 kg 30 ￥88 ￥2640.0000
玫瑰花 宝林莊 kg 15 ￥118 ￥1770.0000
黄柏 宝林莊 kg 50 ￥110 ￥5500.0000
北沙参 宝林莊 kg 80 ￥72 ￥5760.0000
麝香 宝林莊 kg 1 ￥880000 ￥880000.0000
冬虫夏草 宝林莊 kg 2 ￥126326 ￥252652.0000
紫河车 宝林莊 kg 25 ￥3734 ￥93350.0000
海狗肾 宝林莊 kg 1 ￥72500 ￥72500.0000

阿胶（东阿） 东阿阿胶 kg 10 ￥3840 ￥38400.0000
人工牛黄 弘茂制药 kg 27 ￥790 ￥21330.0000
朱砂 藏之花 kg 10 ￥2682 ￥26820.0000
山柰 宝林莊 kg 80 ￥107 ￥8560.0000
肉豆蔻 宝林莊 kg 120 ￥113 ￥13560.0000
荜茇 宝林莊 kg 100 ￥89 ￥8900.0000
阿魏 宝林莊 kg 10 ￥1332 ￥13320.0000
血竭 宝林莊 kg 10 ￥1185 ￥11850.0000
关黄柏 宝林莊 kg 50 ￥206 ￥10300.0000
丁香 宝林莊 kg 80 ￥104 ￥8320.0000
肋柱花 宝林莊 kg 15 ￥244 ￥3660.0000
人工天竺黄 渝和堂 kg 50 ￥144 ￥7200.0000
砂仁 宝林莊 kg 30 ￥260 ￥7800.0000
五灵脂 宝林莊 kg 40 ￥124 ￥4960.0000
闹羊花 宝林莊 kg 8 ￥806 ￥6448.0000
紫檀香 宝林莊 kg 53 ￥78 ￥4134.0000
海金沙 宝林莊 kg 20 ￥230 ￥4600.0000
藏茵陈 宝林莊 kg 30 ￥169 ￥5070.0000
鹿鞭 宝林莊 kg 1 ￥4500 ￥4500.0000
黑冰片 宝林莊 kg 15 ￥279 ￥41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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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沉香 宝林莊 kg 14 ￥271 ￥3794.0000
蓝盆花 宝林莊 kg 10 ￥365 ￥3650.0000
乳香 宝林莊 kg 30 ￥118 ￥3540.0000

白花蛇（制） 宝林莊 条 20 ￥86 ￥1720.0000
沙棘 宝林莊 kg 30 ￥103 ￥3090.0000
波棱瓜子 宝林莊 kg 8 ￥360 ￥2880.0000
止泻木子 宝林莊 kg 20 ￥160 ￥3200.0000
白胡椒 宝林莊 kg 25 ￥108 ￥2700.0000
珊瑚 宝林莊 kg 1 ￥2987 ￥2987.0000
醋鳖甲 宝林莊 kg 12 ￥133 ￥1596.0000
大黄 宝林莊 kg 50 ￥33 ￥1650.0000
木鳖子仁 宝林莊 kg 20 ￥115 ￥2300.0000
制何首乌 宝林莊 kg 28 ￥66 ￥1848.0000
扁豆花 宝林莊 kg 10 ￥220 ￥2200.0000
煅寒水石 宝林莊 kg 50 ￥42 ￥2100.0000
土木香 宝林莊 kg 50 ￥37 ￥1850.0000
紫贝齿 宝林莊 kg 31 ￥53 ￥1643.0000
白巨胜 宝林莊 kg 30 ￥58 ￥1740.0000
石榴 宝林莊 kg 40 ￥44 ￥1760.0000
菥蓂子 宝林莊 kg 11 ￥150 ￥1650.0000

石莲子（苦石莲） 宝林莊 kg 20 ￥80 ￥1600.0000
冬葵果 宝林莊 kg 15 ￥99 ￥1485.0000
满山红 宝林莊 kg 20 ￥76 ￥1520.0000
巴戟天 宝林莊 kg 10 ￥136 ￥1360.0000
锁锁葡萄干 宝林莊 kg 10 ￥146 ￥1460.0000
诃子 宝林莊 kg 120 ￥23 ￥2760.0000
燀山桃仁 宝林莊 kg 15 ￥92 ￥1380.0000
翻白草 宝林莊 kg 20 ￥66 ￥1320.0000
白硇砂 宝林莊 kg 30 ￥42 ￥1260.0000
商陆 宝林莊 kg 30 ￥42 ￥1260.0000
五味子 宝林莊 kg 15 ￥56 ￥840.0000
骨碎补 宝林莊 kg 11 ￥86 ￥946.0000
橡子 宝林莊 kg 15 ￥77 ￥1155.0000
炒蒺藜 宝林莊 kg 15 ￥75 ￥1125.0000
草乌叶 宝林莊 kg 30 ￥36 ￥1080.0000
苏木 宝林莊 kg 30 ￥31 ￥930.0000
绿绒蒿 宝林莊 kg 5 ￥191 ￥955.0000

炉甘石（制） 宝林莊 kg 10 ￥92 ￥920.0000
紫硇砂 宝林莊 kg 20 ￥46 ￥920.0000
槟榔 宝林莊 kg 20 ￥45 ￥900.0000
多叶棘豆 宝林莊 kg 10 ￥61 ￥610.0000
山豆根 宝林莊 kg 3 ￥152 ￥456.0000
硼砂(制） 宝林莊 kg 10 ￥40 ￥400.0000
大蜀季 宝林莊 kg 10 ￥79 ￥790.0000
酸藤果 宝林莊 kg 10 ￥74 ￥740.0000
鹿衔草 宝林莊 kg 10 ￥58 ￥580.0000
紫铆子 宝林莊 kg 4 ￥176 ￥704.0000
当归尾 宝林莊 kg 5 ￥95 ￥475.0000
珍珠 宝林莊 kg 1 ￥360 ￥360.0000
当药 宝林莊 kg 5 ￥122 ￥610.0000
瞿麦 宝林莊 kg 30 ￥20 ￥600.0000
石膏 宝林莊 kg 49 ￥12 ￥588.0000
北豆根 宝林莊 kg 10 ￥33 ￥330.0000
蛇床子 宝林莊 kg 9 ￥40 ￥360.0000
龙血竭 六益堂 kg 1 ￥509 ￥509.0000
巴豆霜 宝林莊 kg 1 ￥497 ￥497.0000
枇杷叶 宝林莊 kg 20 ￥23 ￥460.0000
刺柏叶 宝林莊 kg 10 ￥44 ￥440.0000
补骨脂 宝林莊 kg 10 ￥33 ￥330.0000
枯矾 宝林莊 kg 15 ￥26 ￥390.0000
贯众 宝林莊 kg 10 ￥31 ￥310.0000
葛根 宝林莊 kg 10 ￥26 ￥260.0000
莱菔子 宝林莊 kg 10 ￥28 ￥280.0000

标的名称 品牌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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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香 宝林莊 kg 10 ￥33 ￥330.0000
方解石（制） 宝林莊 kg 10 ￥31 ￥310.0000
没药 宝林莊 kg 2 ￥123 ￥246.0000
紫草茸 宝林莊 kg 2 ￥128 ￥256.0000
扁蕾 宝林莊 kg 5 ￥25 ￥125.0000
龙胆 宝林莊 kg 1 ￥238 ￥238.0000
芒果核 宝林莊 kg 5 ￥36 ￥180.0000
水牛角 宝林莊 kg 3 ￥64 ￥192.0000
白花蛇舌草 宝林莊 kg 7 ￥28 ￥196.0000
通经草 宝林莊 kg 2 ￥104 ￥208.0000
防风 宝林莊 kg 1 ￥120 ￥120.0000
黑胡椒 宝林莊 kg 2 ￥97 ￥194.0000
川乌（制） 宝林莊 kg 1 ￥138 ￥138.0000
蓝刺头 宝林莊 kg 1 ￥174 ￥174.0000
川楝子 宝林莊 kg 10 ￥17 ￥170.0000
玄明粉 宝林莊 kg 12 ￥12 ￥144.0000

大青盐（制） 宝林莊 kg 8 ￥13 ￥104.0000
黑巨胜 宝林莊 kg 2 ￥62 ￥124.0000
野菊花 宝林莊 kg 1 ￥98 ￥98.0000
水苦荬 宝林莊 kg 1 ￥111 ￥111.0000
琥珀 宝林莊 kg 1 ￥88 ￥88.0000
海南蒲桃 宝林莊 kg 1 ￥94 ￥94.0000
儿茶 宝林莊 kg 1 ￥78 ￥78.0000
禹粮土 宝林莊 kg 2 ￥24 ￥48.0000
枳壳 宝林莊 kg 2 ￥32 ￥64.0000

藜芦（制） 宝林莊 kg 1 ￥79 ￥79.0000
黄芩 宝林莊 kg 1 ￥77 ￥77.0000
小茴香 宝林莊 kg 2 ￥30 ￥60.0000
秦艽 宝林莊 kg 1 ￥141 ￥141.0000
千年健 宝林莊 kg 1 ￥53 ￥53.0000
大蒜 宝林莊 kg 1 ￥30 ￥30.0000

粳米（制） 宝林莊 kg 1 ￥30 ￥30.0000
菟丝子 宝林莊 kg 1 ￥46 ￥46.0000
石灰华 宝林莊 kg 1 ￥44 ￥44.0000
乌梅 宝林莊 kg 1 ￥32 ￥32.0000

白萝卜（制） 宝林莊 kg 1 ￥39 ￥39.0000
自然铜（制） 宝林莊 kg 1 ￥32 ￥32.0000
射干 宝林莊 kg 10 ￥60 ￥600.0000
红参 宝林莊 kg 15 ￥510 ￥7650.0000
人参 宝林莊 kg 10 ￥580 ￥5800.0000
槲寄生 宝林莊 kg 15 ￥45 ￥675.0000

合计 ￥1685789 （人民币大写）: 壹佰陆拾捌万伍仟柒佰捌拾玖元整

标的名称 品牌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备注

  采购标的的技术要求、商务要求具体见附件。

  ①涉及信息类产品，请填写该产品关键部件的品牌、型号：

   是 
     标的名称：  
     关键部件：   品牌：   型号：  
   否

  (注：关键部件是指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发布的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规定的需要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指定的测评机构开展的安全可
靠测评的软硬件，如CPU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等。)

  ②涉及车辆采购，请填写是否属于新能源汽车：
  是，《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底级品目名称： 数量： 金额：

  否

（4）政府采购组织形式： 政府集中采购 部门集中采购 分散采购 不涉及

（5）政府采购方式：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竞争性谈判 询价 单一来源采购 竞争性磋商 框

架协议 其他：

-第5页-



（注：在框架协议采购的第二阶段，可选择使用该合同文本）

（6）中标（成交）采购标的制造商是否为中小企业： 是 否

   本合同是否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合同（中小企业预留合同）： 是 否

   若本项目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是否给予小微企业评审优惠： 是 否

   中标（成交）采购标的制造商是否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是 否

   中标（成交）采购标的制造商是否为监狱企业： 是 否

（7）合同是否分包： 是 否

   分包主要内容：
   分包供应商/制造商名称（如供应商和制造商不同，请分别填写）：
   分包供应商/制造商类型（如果供应商和制造商不同，只填写制造商类型）：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残疾人福利性企业 监狱企业 其他

（8）中标（成交）供应商是否为外商投资企业： 是 否

   外商投资企业类型： 全部由外国投资者投资  部分由外国投资者投资

（9）是否涉及进口产品：
   是，《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底级品目名称： 金额：

       国别： 品牌： 规格型号：
   否

（10）是否涉及节能产品：

   是，《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底级品目名称：

        强制采购  优先采购

   否

    是否涉及环境标志产品：

   是，《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底级品目名称：

        强制采购  优先采购

   否

    是否涉及绿色产品：

   是，绿色产品政府采购相关政策确定的底级品目名称：

        强制采购  优先采购

   否

（11）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的，是否参考《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
行）》明确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具体包装要求：
   是  否  不涉及

二、合同金额

（1）合同金额小写：1685789

   大写：壹佰陆拾捌万伍仟柒佰捌拾玖元整

   分包金额（如有）小写：

   大写：

（注：固定单价合同应填写单价和最高限价）

（2）合同定价方式（采用组合定价方式的，可以勾选多项）：

  固定总价 固定单价 固定费率 成本补偿 绩效激励 其他

（3）付款方式（按项目实际勾选填写）： 分期付款

   付款期数： 五期

期
数
款项类
别

支付条件
计划支付时
间

支付比例
(%)

支付金额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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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度款
根据甲乙双方实际产生的中药饮片采购数额，每两个月回款一次，回款金额为挂账金额的

20%
2026-08-

16 20% 337157.8
元

2 进度款
根据甲乙双方实际产生的中药饮片采购数额，每两个月回款一次，回款金额为挂账金额的

20%
2026-10-

16 20% 337157.8
元

3 进度款
根据甲乙双方实际产生的中药饮片采购数额，每两个月回款一次，回款金额为挂账金额的

20%
2026-12-

16 20% 337157.8
元

4 进度款
根据甲乙双方实际产生的中药饮片采购数额，每两个月回款一次，回款金额为挂账金额的

20%
2027-02-

16 20% 337157.8
元

5 进度款
根据甲乙双方实际产生的中药饮片采购数额，每两个月回款一次，回款金额为挂账金额的

20%
2027-04-

16 20% 337157.8
元

期
数
款项类
别

支付条件
计划支付时
间

支付比例
(%)

支付金额
(元)

三、合同履行

（1）起始日期：2026年05月19日，完成日期：2027年06月15日

（2）履约地点：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制剂中�

（3）履约担保：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 是 否

   收取履约保证金形式：
   收取履约保证金金额：
   履约担保期限：

（4）分期履行要求：1.乙方负责对甲方所需的药品进行配送，配送交货地点由甲方指定。乙方必须能满足甲方每周多次的采
购计划，甲方发出采购订单后，乙方须在发送当日及时回复，并在订单发送时间起5个自然日内完成配送；紧急订单，应在订
单下达时间起2小时内回复并完成配送。 2.乙方保证以符合相关规范及药品特性的物流配送方式进行运输，配送药品所用车
辆、工具必须达到相关卫生条件，洁净无异味、避免高温，严禁与其他物品混运等；对于有冷链要求的药品须符合《药品冷链
物流运作规范》。乙方保证就运输过程中发生的货品灭失及因包装或运输不善等原因导致货品损坏或变质等承担全部责任，并
对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3.药品交货时应货票同行，乙方须提供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证件、材料、票据等书
面文件。甲方认为有必要的，有权要求乙方就药品供货渠道的合法性进行进一步的说明或提供有效的书面证明材料。若乙方向
甲方提供非法渠道来源或非甲方所需药品，则视为欺诈。为维护甲方合法权益，甲方有权终止与乙方全部合作，乙方须向甲方
承担药品价值双倍的赔偿责任。同时，甲方保留依据现行法律法规追究乙方其他责任的权利。 4.甲方收到乙方供应的药品
时，应当场清点药品的整箱外包装（即大件包装）是否完好牢固。甲方在接收产品时，发现短少、破损、污染、异形等情形，
或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有权拒绝接收，乙方须按照甲方的要求及时更换被拒收的药品，并承担由此对甲方造成
的一切损失。 除非甲方对包装另有规定，乙方提供的全部药品均应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及根据药品特性所需的标准保护措
施进行包装，以防止药品在转运过程中损坏或变质，并应确保药品安全无损运抵甲方指定现场。否则，对于因此而造成的一切
损失，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包括赔偿责任在内的一切法律责任。 每一个包装箱内应附详细装箱单和质量检验报告书/合格
证。包装、标记和包装箱内外的单据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本协议约定的要求，以及甲方提出的其他要求等。 5.
乙方所配送的中（蒙）药饮片由甲方中（蒙）药饮片质量验收小组负责验收工作，乙方按照采购计划按时送达甲方指定地点，
所有供货批次中（蒙）药饮片需附带每批次中（蒙）药饮片检测报告，贵重药品（包括但不限于麝香、牛黄、冬虫夏草、羚羊
角等，具体品种以甲方要求为准）还须提供具有CMA/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做到每个品种批批验收。验
收须在甲方和乙方双方共同参与下进行。初验合格的，甲方以实际验收数量入库后，由甲方制剂中心药检室进行进一步检测，
检测结果不符合甲方制剂要求的，甲方有权进行退换货，乙方须在72小时内完成更换、补充，并不得影响甲方临床用药，检
测不合格品种所产生的一切检测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初验不合格的，如中（蒙）药饮片品种、数量、规格、质量等级、炮制
等不符合甲方要求的，甲方拒绝接收。乙方须在72小时内完成更换、补充，并不得影响甲方临床用药。如因此造成临床断
药，乙方须承担违约责任，并按0.1万元/天/品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从应付款项中
扣除，并有权解除合同按推荐顺序确定第二中标候选人（如有）为中标人，如果第二中标候选人已为其他包组中标人，则确定
第三中标候选人（如有）为中标人，如第三中标候选人已为其他包组中标人，则本包组重新开展采购活动，或根据实际情况向
其他供应商进行采购。 6.乙方所供中（蒙）药饮片在使用期间如出现质量问题（包装、标签、等级、性状、内在质量问题
等），乙方必须无条件收回且于72小时内完成更换合格药品，并不得影响甲方临床用药。如因此造成临床断药，乙方须承担
违约责任，并按0.1万元/天/品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从应付款项中扣除；如药监等
行政执法部门抽检发现不合格的中（蒙）药饮片，乙方须承担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如因中（蒙）药饮片质量问题引起药政管
理方面的问题，由乙方负全部责任并赔偿甲方经济和名誉损失；如因中（蒙）药饮片质量问题引起医疗事故或纠纷，由乙方负
全部责任并承担全部费用。 7.如果甲方在临床使用中发现中（蒙）药饮片不符合质量要求（含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时），需
要进行质量检验，则由甲方委托药检部门或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质量检验，并及时将需质量检测的中（蒙）药饮片的情况通知
乙方，无论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检测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含药品费、检验费、试剂耗材费用等）均由乙方承担，如确实存在质
量问题则乙方还需承担因此产生的经济和法律责任；并且乙方须在72小时内对存在质量问题的中（蒙）药饮片进行更换、补
充，并不得影响甲方的临床用药，同时甲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向其他供应商进行采购。每发生一次，乙方需按照2万元/次向甲
方支付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8.药品质量安全实行零容忍，甲方对乙方所提供的中（蒙）药
饮片质量及数量具有检测验收权，所产生的药品费、检测费等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上级监管部门如对乙方所提供的中（蒙）
药饮片进行抽检，所产生的药品费、检测费等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若发现质量检测结果与标签或实际质量标准不符，经甲方
确认后，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且由乙方承担全部相应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 9.甲方定期对乙方进行评估，若评估结果为不合
格，则甲方对乙方提出警告；若合同期内出现两次评估结果为不合格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10.服务期内如遇国家法律法规或
上级政策变动而终止本项目，乙方须无条件服从，且在过渡期间应继续向甲方配送，确保甲方的正常运营，甲方将不承担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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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5）风险处置措施和替代方案：一、误期违约金 1.除本协议条款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况外，如果乙方没有按照协议规定的时间
配送药品并提供伴随服务，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误期违约金，具体标准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2.乙方在支付误期赔偿费
后，如协议未被终止，则乙方还应当继续履行其在本协议下应尽的各项义务。 二、不可抗力 1.协议当事人因不可抗力而导致
协议实施延误或不能履行协议义务的，可以部分或全部免违约责任。 2.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系指协议当事人无法控制、不
可预见的事件，但不包括协议当事人的违约或疏忽。这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 ①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不可
预见的疫情； ②执行国家、省级及内蒙古自治区药品集中采购政策的药品。。 3.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协议当事人应尽快
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其他各方当事人，并应在事件发生后15日内，提供不可抗力详情及协议不能履行、
或者部分不能履行、或者延期履行的理由的有效证明文件，此项证明文件应有不可抗力发生地区的公证机构出具。除其他各方
当事人另行要求外，协议当事人应尽实际可能继续履行协议义务，以及寻求采取合理的方案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其他事
项。不可抗力事件影响消除后，甲、乙双方可通过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协议的法律文件。 三、争议的解决 甲
方有权督促乙方严格履行协议义务，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如果乙方发生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因协议引起的或
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请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依
照有关法律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四、保密要求 甲方传递给乙方所有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患者信息、处方信息、药
品信息等）归甲方所有。乙方对甲方出具的所有药品出入库等相关信息具有保密义务，乙方必须有完善的保密制度及协议；有
完善的信息安全保障方案和措施，如乙方未经甲方授权进行数据利用或发生数据泄露，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五、协议的终
止 1.在下述情况下，甲方可通过发出书面通知书的方式，部分或全部终止协议，且该终止协议的行为将不损害或影响甲方已
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任何行动或补救措施的权利： ①如果乙方未能在协议规定的限期或甲方同意延长的限期内提供部分或全
部药品； ②乙方发生任何违约行为且甲方认为其采取的补救措施无效或不及时的情况； ③乙方丧失必要的经营资质，不能再
从事药品生产或经营活动的情况； ④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侵害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保护期或商业秘密的情况； ⑤甲
方认定乙方在本协议的实施过程中有严重违法行为； ⑥甲方认为乙方未能履行协议规定的其它义务的情形。 2.如果乙方破产
或丧失履行能力，甲方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通知的方式，提出终止协议而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该终止协议的行为将不损害或
影响甲方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任何行动或补救措施的权利。 3.在国家政策调整或不可抗力发生的情况下，甲、乙双方可根
据情况协商变更或终止本协议的履行。 4.协议终止前约定履行但尚未履行的部分，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不能继续履行的，
甲、乙双方应继续履行至结束。

四、合同验收

（1）验收组织方式： 自行组织 委托第三方组织

   验收主体：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

   是否邀请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参加验收： 是 否

   是否邀请专家参加验收： 是 否

   是否邀请服务对象参加验收： 是 否

   是否邀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参加验收： 是 否

   是否进行抽查检测： 是，  否

   是否存在破坏性检测： 是，

                否

   验收组织的其他事项：1.乙方负责对甲方所需的药品进行配送，配送交货地点由甲方指定。乙方必须能满足甲方每周多次的
采购计划，甲方发出采购订单后，乙方须在发送当日及时回复，并在订单发送时间起5个自然日内完成配送；紧急订单，应在
订单下达时间起2小时内回复并完成配送。 2.乙方保证以符合相关规范及药品特性的物流配送方式进行运输，配送药品所用车
辆、工具必须达到相关卫生条件，洁净无异味、避免高温，严禁与其他物品混运等；对于有冷链要求的药品须符合《药品冷链
物流运作规范》。乙方保证就运输过程中发生的货品灭失及因包装或运输不善等原因导致货品损坏或变质等承担全部责任，并
对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3.药品交货时应货票同行，乙方须提供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证件、材料、票据等书
面文件。甲方认为有必要的，有权要求乙方就药品供货渠道的合法性进行进一步的说明或提供有效的书面证明材料。若乙方向
甲方提供非法渠道来源或非甲方所需药品，则视为欺诈。为维护甲方合法权益，甲方有权终止与乙方全部合作，乙方须向甲方
承担药品价值双倍的赔偿责任。同时，甲方保留依据现行法律法规追究乙方其他责任的权利。 4.甲方收到乙方供应的药品
时，应当场清点药品的整箱外包装（即大件包装）是否完好牢固。甲方在接收产品时，发现短少、破损、污染、异形等情形，
或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有权拒绝接收，乙方须按照甲方的要求及时更换被拒收的药品，并承担由此对甲方造成
的一切损失。 除非甲方对包装另有规定，乙方提供的全部药品均应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及根据药品特性所需的标准保护措
施进行包装，以防止药品在转运过程中损坏或变质，并应确保药品安全无损运抵甲方指定现场。否则，对于因此而造成的一切
损失，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包括赔偿责任在内的一切法律责任。 每一个包装箱内应附详细装箱单和质量检验报告书/合格
证。包装、标记和包装箱内外的单据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本协议约定的要求，以及甲方提出的其他要求等。 5.
乙方所配送的中（蒙）药饮片由甲方中（蒙）药饮片质量验收小组负责验收工作，乙方按照采购计划按时送达甲方指定地点，
所有供货批次中（蒙）药饮片需附带每批次中（蒙）药饮片检测报告，贵重药品（包括但不限于麝香、牛黄、冬虫夏草、羚羊
角等，具体品种以甲方要求为准）还须提供具有CMA/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做到每个品种批批验收。验
收须在甲方和乙方双方共同参与下进行。初验合格的，甲方以实际验收数量入库后，由甲方制剂中心药检室进行进一步检测，
检测结果不符合甲方制剂要求的，甲方有权进行退换货，乙方须在72小时内完成更换、补充，并不得影响甲方临床用药，检
测不合格品种所产生的一切检测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初验不合格的，如中（蒙）药饮片品种、数量、规格、质量等级、炮制
等不符合甲方要求的，甲方拒绝接收。乙方须在72小时内完成更换、补充，并不得影响甲方临床用药。如因此造成临床断
药，乙方须承担违约责任，并按0.1万元/天/品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从应付款项中
扣除，并有权解除合同按推荐顺序确定第二中标候选人（如有）为中标人，如果第二中标候选人已为其他包组中标人，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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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标候选人（如有）为中标人，如第三中标候选人已为其他包组中标人，则本包组重新开展采购活动，或根据实际情况向
其他供应商进行采购。 6.乙方所供中（蒙）药饮片在使用期间如出现质量问题（包装、标签、等级、性状、内在质量问题
等），乙方必须无条件收回且于72小时内完成更换合格药品，并不得影响甲方临床用药。如因此造成临床断药，乙方须承担
违约责任，并按0.1万元/天/品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从应付款项中扣除；如药监等
行政执法部门抽检发现不合格的中（蒙）药饮片，乙方须承担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如因中（蒙）药饮片质量问题引起药政管
理方面的问题，由乙方负全部责任并赔偿甲方经济和名誉损失；如因中（蒙）药饮片质量问题引起医疗事故或纠纷，由乙方负
全部责任并承担全部费用。 7.如果甲方在临床使用中发现中（蒙）药饮片不符合质量要求（含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时），需
要进行质量检验，则由甲方委托药检部门或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质量检验，并及时将需质量检测的中（蒙）药饮片的情况通知
乙方，无论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检测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含药品费、检验费、试剂耗材费用等）均由乙方承担，如确实存在质
量问题则乙方还需承担因此产生的经济和法律责任；并且乙方须在72小时内对存在质量问题的中（蒙）药饮片进行更换、补
充，并不得影响甲方的临床用药，同时甲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向其他供应商进行采购。每发生一次，乙方需按照2万元/次向甲
方支付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8.药品质量安全实行零容忍，甲方对乙方所提供的中（蒙）药
饮片质量及数量具有检测验收权，所产生的药品费、检测费等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上级监管部门如对乙方所提供的中（蒙）
药饮片进行抽检，所产生的药品费、检测费等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若发现质量检测结果与标签或实际质量标准不符，经甲方
确认后，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且由乙方承担全部相应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 9.甲方定期对乙方进行评估，若评估结果为不合
格，则甲方对乙方提出警告；若合同期内出现两次评估结果为不合格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10.服务期内如遇国家法律法规或
上级政策变动而终止本项目，乙方须无条件服从，且在过渡期间应继续向甲方配送，确保甲方的正常运营，甲方将不承担任何
责任。

（2）履约验收时间： 计划于何时验收：

            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15日内组织验收

（3）履约验收方式： 一次性验收

            分期/分项验收：1.乙方负责对甲方所需的药品进行配送，配送交货地点由甲方指定。乙方必须能满足甲方每周多
次的采购计划，甲方发出采购订单后，乙方须在发送当日及时回复，并在订单发送时间起5个自然日内完成配送；紧急订单，
应在订单下达时间起2小时内回复并完成配送。 2.乙方保证以符合相关规范及药品特性的物流配送方式进行运输，配送药品所
用车辆、工具必须达到相关卫生条件，洁净无异味、避免高温，严禁与其他物品混运等；对于有冷链要求的药品须符合《药品
冷链物流运作规范》。乙方保证就运输过程中发生的货品灭失及因包装或运输不善等原因导致货品损坏或变质等承担全部责
任，并对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3.药品交货时应货票同行，乙方须提供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证件、材料、票
据等书面文件。甲方认为有必要的，有权要求乙方就药品供货渠道的合法性进行进一步的说明或提供有效的书面证明材料。若
乙方向甲方提供非法渠道来源或非甲方所需药品，则视为欺诈。为维护甲方合法权益，甲方有权终止与乙方全部合作，乙方须
向甲方承担药品价值双倍的赔偿责任。同时，甲方保留依据现行法律法规追究乙方其他责任的权利。 4.甲方收到乙方供应的
药品时，应当场清点药品的整箱外包装（即大件包装）是否完好牢固。甲方在接收产品时，发现短少、破损、污染、异形等情
形，或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有权拒绝接收，乙方须按照甲方的要求及时更换被拒收的药品，并承担由此对甲方
造成的一切损失。 除非甲方对包装另有规定，乙方提供的全部药品均应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及根据药品特性所需的标准保
护措施进行包装，以防止药品在转运过程中损坏或变质，并应确保药品安全无损运抵甲方指定现场。否则，对于因此而造成的
一切损失，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包括赔偿责任在内的一切法律责任。 每一个包装箱内应附详细装箱单和质量检验报告书/合
格证。包装、标记和包装箱内外的单据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本协议约定的要求，以及甲方提出的其他要求等。
5.乙方所配送的中（蒙）药饮片由甲方中（蒙）药饮片质量验收小组负责验收工作，乙方按照采购计划按时送达甲方指定地
点，所有供货批次中（蒙）药饮片需附带每批次中（蒙）药饮片检测报告，贵重药品（包括但不限于麝香、牛黄、冬虫夏草、
羚羊角等，具体品种以甲方要求为准）还须提供具有CMA/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做到每个品种批批验
收。验收须在甲方和乙方双方共同参与下进行。初验合格的，甲方以实际验收数量入库后，由甲方制剂中心药检室进行进一步
检测，检测结果不符合甲方制剂要求的，甲方有权进行退换货，乙方须在72小时内完成更换、补充，并不得影响甲方临床用
药，检测不合格品种所产生的一切检测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初验不合格的，如中（蒙）药饮片品种、数量、规格、质量等
级、炮制等不符合甲方要求的，甲方拒绝接收。乙方须在72小时内完成更换、补充，并不得影响甲方临床用药。如因此造成
临床断药，乙方须承担违约责任，并按0.1万元/天/品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从应付
款项中扣除，并有权解除合同按推荐顺序确定第二中标候选人（如有）为中标人，如果第二中标候选人已为其他包组中标人，
则确定第三中标候选人（如有）为中标人，如第三中标候选人已为其他包组中标人，则本包组重新开展采购活动，或根据实际
情况向其他供应商进行采购。 6.乙方所供中（蒙）药饮片在使用期间如出现质量问题（包装、标签、等级、性状、内在质量
问题等），乙方必须无条件收回且于72小时内完成更换合格药品，并不得影响甲方临床用药。如因此造成临床断药，乙方须
承担违约责任，并按0.1万元/天/品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从应付款项中扣除；如药
监等行政执法部门抽检发现不合格的中（蒙）药饮片，乙方须承担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如因中（蒙）药饮片质量问题引起药
政管理方面的问题，由乙方负全部责任并赔偿甲方经济和名誉损失；如因中（蒙）药饮片质量问题引起医疗事故或纠纷，由乙
方负全部责任并承担全部费用。 7.如果甲方在临床使用中发现中（蒙）药饮片不符合质量要求（含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
时），需要进行质量检验，则由甲方委托药检部门或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质量检验，并及时将需质量检测的中（蒙）药饮片的
情况通知乙方，无论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检测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含药品费、检验费、试剂耗材费用等）均由乙方承担，如确
实存在质量问题则乙方还需承担因此产生的经济和法律责任；并且乙方须在72小时内对存在质量问题的中（蒙）药饮片进行
更换、补充，并不得影响甲方的临床用药，同时甲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向其他供应商进行采购。每发生一次，乙方需按照2万
元/次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8.药品质量安全实行零容忍，甲方对乙方所提供的中
（蒙）药饮片质量及数量具有检测验收权，所产生的药品费、检测费等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上级监管部门如对乙方所提供的
中（蒙）药饮片进行抽检，所产生的药品费、检测费等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若发现质量检测结果与标签或实际质量标准不
符，经甲方确认后，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且由乙方承担全部相应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 9.甲方定期对乙方进行评估，若评估
结果为不合格，则甲方对乙方提出警告；若合同期内出现两次评估结果为不合格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10.服务期内如遇国家
法律法规或上级政策变动而终止本项目，乙方须无条件服从，且在过渡期间应继续向甲方配送，确保甲方的正常运营，甲方将
不承担任何责任。

（4）履约验收程序：1.乙方负责对甲方所需的药品进行配送，配送交货地点由甲方指定。乙方必须能满足甲方每周多次的采
购计划，甲方发出采购订单后，乙方须在发送当日及时回复，并在订单发送时间起5个自然日内完成配送；紧急订单，应在订
单下达时间起2小时内回复并完成配送。 2.乙方保证以符合相关规范及药品特性的物流配送方式进行运输，配送药品所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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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工具必须达到相关卫生条件，洁净无异味、避免高温，严禁与其他物品混运等；对于有冷链要求的药品须符合《药品冷链
物流运作规范》。乙方保证就运输过程中发生的货品灭失及因包装或运输不善等原因导致货品损坏或变质等承担全部责任，并
对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3.药品交货时应货票同行，乙方须提供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证件、材料、票据等书
面文件。甲方认为有必要的，有权要求乙方就药品供货渠道的合法性进行进一步的说明或提供有效的书面证明材料。若乙方向
甲方提供非法渠道来源或非甲方所需药品，则视为欺诈。为维护甲方合法权益，甲方有权终止与乙方全部合作，乙方须向甲方
承担药品价值双倍的赔偿责任。同时，甲方保留依据现行法律法规追究乙方其他责任的权利。 4.甲方收到乙方供应的药品
时，应当场清点药品的整箱外包装（即大件包装）是否完好牢固。甲方在接收产品时，发现短少、破损、污染、异形等情形，
或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有权拒绝接收，乙方须按照甲方的要求及时更换被拒收的药品，并承担由此对甲方造成
的一切损失。 除非甲方对包装另有规定，乙方提供的全部药品均应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及根据药品特性所需的标准保护措
施进行包装，以防止药品在转运过程中损坏或变质，并应确保药品安全无损运抵甲方指定现场。否则，对于因此而造成的一切
损失，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包括赔偿责任在内的一切法律责任。 每一个包装箱内应附详细装箱单和质量检验报告书/合格
证。包装、标记和包装箱内外的单据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本协议约定的要求，以及甲方提出的其他要求等。 5.
乙方所配送的中（蒙）药饮片由甲方中（蒙）药饮片质量验收小组负责验收工作，乙方按照采购计划按时送达甲方指定地点，
所有供货批次中（蒙）药饮片需附带每批次中（蒙）药饮片检测报告，贵重药品（包括但不限于麝香、牛黄、冬虫夏草、羚羊
角等，具体品种以甲方要求为准）还须提供具有CMA/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做到每个品种批批验收。验
收须在甲方和乙方双方共同参与下进行。初验合格的，甲方以实际验收数量入库后，由甲方制剂中心药检室进行进一步检测，
检测结果不符合甲方制剂要求的，甲方有权进行退换货，乙方须在72小时内完成更换、补充，并不得影响甲方临床用药，检
测不合格品种所产生的一切检测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初验不合格的，如中（蒙）药饮片品种、数量、规格、质量等级、炮制
等不符合甲方要求的，甲方拒绝接收。乙方须在72小时内完成更换、补充，并不得影响甲方临床用药。如因此造成临床断
药，乙方须承担违约责任，并按0.1万元/天/品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从应付款项中
扣除，并有权解除合同按推荐顺序确定第二中标候选人（如有）为中标人，如果第二中标候选人已为其他包组中标人，则确定
第三中标候选人（如有）为中标人，如第三中标候选人已为其他包组中标人，则本包组重新开展采购活动，或根据实际情况向
其他供应商进行采购。 6.乙方所供中（蒙）药饮片在使用期间如出现质量问题（包装、标签、等级、性状、内在质量问题
等），乙方必须无条件收回且于72小时内完成更换合格药品，并不得影响甲方临床用药。如因此造成临床断药，乙方须承担
违约责任，并按0.1万元/天/品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从应付款项中扣除；如药监等
行政执法部门抽检发现不合格的中（蒙）药饮片，乙方须承担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如因中（蒙）药饮片质量问题引起药政管
理方面的问题，由乙方负全部责任并赔偿甲方经济和名誉损失；如因中（蒙）药饮片质量问题引起医疗事故或纠纷，由乙方负
全部责任并承担全部费用。 7.如果甲方在临床使用中发现中（蒙）药饮片不符合质量要求（含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时），需
要进行质量检验，则由甲方委托药检部门或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质量检验，并及时将需质量检测的中（蒙）药饮片的情况通知
乙方，无论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检测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含药品费、检验费、试剂耗材费用等）均由乙方承担，如确实存在质
量问题则乙方还需承担因此产生的经济和法律责任；并且乙方须在72小时内对存在质量问题的中（蒙）药饮片进行更换、补
充，并不得影响甲方的临床用药，同时甲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向其他供应商进行采购。每发生一次，乙方需按照2万元/次向甲
方支付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8.药品质量安全实行零容忍，甲方对乙方所提供的中（蒙）药
饮片质量及数量具有检测验收权，所产生的药品费、检测费等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上级监管部门如对乙方所提供的中（蒙）
药饮片进行抽检，所产生的药品费、检测费等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若发现质量检测结果与标签或实际质量标准不符，经甲方
确认后，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且由乙方承担全部相应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 9.甲方定期对乙方进行评估，若评估结果为不合
格，则甲方对乙方提出警告；若合同期内出现两次评估结果为不合格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10.服务期内如遇国家法律法规或
上级政策变动而终止本项目，乙方须无条件服从，且在过渡期间应继续向甲方配送，确保甲方的正常运营，甲方将不承担任何
责任。

（5）履约验收的内容：政府招标方式采购确定的中标药品

（6）履约验收标准：1.乙方所供中（蒙）药饮片质量标准须严格按照现行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国家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内蒙古蒙药饮片炮制规范》（2020年版）、《内蒙古蒙药材标准》（2021年版）、地方中药材标准等相关要求
执行，且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中药饮片标签管理规定》等相关要求，质量等级不得低于《中华中医药学
会团体标准》选货一等品要求，对于行业内未作选货、统货区分的品种，则所供药品不得低于市场最高等级，并符合甲方制剂
要求。质量纯正，达到生长年限，道地药材须符合地方炮制规范标准，所有中（蒙）药饮片不得以次充好、不得掺假、掺杂、
染色、增重、硫熏等，需干燥，无虫蛀、霉变、受潮、封口包装不严等情况。所有供货批次中（蒙）药饮片需附带每批次中
（蒙）药饮片质检报告。 2.标签管理：乙方所供货中药饮片需按国家药监局2024年最新发布《中药饮片标签管理规定》执
行。 3.包装标准：乙方药品的规格包装应符合甲方要求。包装能保护药品在贮存、使用过程中不受环境的影响，保持药品原
有属性。包装物自身在贮存、使用过程中应保持惰性。包装物在包装药品时不能受环境污染。包装物不得带有在使用过程中，
产生不能消除的其它物质。

（7）是否以采购活动中供应商提供的样品作为参考： 是 否

（8）履约验收其他事项：八、约束条款： 1.乙方作为中标企业，应按要求保证药品质量并及时配送。 2.乙方作为中标企
业，应保障为甲方配送的药品做到货票同行。 双方确认，除非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在本协议享有
的权利或应承担的义务，否则，造成的损失全部由转让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第三方赔偿金、诉讼费、律师费、差旅食宿费等
全部责任。 九、药品剩余有效期 乙方确保每次交付给甲方的中（蒙）药饮片的剩余有效期符合如下条件： （1）中药饮片有
效期为一年的，剩余有效期至少为九个月； （2）中药饮片有效期为一年半至两年的，剩余有效期至少为十二个月；  （3）
中（蒙）药饮片有效期超过二年的，剩余有效期不少于全部有效期的2/3。 （4）中药饮片有效期不在上述期限内的，剩余有
效期不少于全部有效期的2/3。 如有效期不符合以上条件的采购人有权拒绝收货，因有效期原因导致中标人在合同履行期限内
不能按照中标总金额完成饮片供应的，相关责任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十、知识产权 乙方保证，向甲方提供的药品及提供药品
过程（包括但不限于经销、展示、运输）中，不存在损害任何第三方的权益，也不受到任何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
权或保护期等的起诉或申请仲裁，否则应由乙方自行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若甲方因此被索赔或被追究任何法律责任，
均应由乙方承担最终责任并赔偿产生的相关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食宿差旅费等）。 十一、伴随服
务 乙方承担与供货有关的辅助服务和协议中规定乙方应承担的其它义务。在本协议履行的过程中，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免费提
供下列服务： （1）安排驻场人员协助验收、清点药品、摆放整齐等； （2）提供药品开箱或分装的用具； （3）对开箱时发
现的破损、近效期药品或其他不合格包装药品及时更换； （4）其他乙方应提供的相关服务项目。 十二、退换货 1.若因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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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质量问题或乙方原因导致交付的药品不合格发生甲方退货的情况，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无条件且及时退换货并承担由
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药品费、运输费等），且由此所导致的所有纠纷、赔偿及其他责任等均由乙方自行承担。若
甲方因此被索赔或被追究任何法律责任，均由乙方承担最终责任。同时，乙方承诺补偿甲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 2.乙方
供货需符合质量验收标准，若在甲方收货当天，药品的剩余有效期不符合本协议约定，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对这类药品作出退货
或换货的处理。 3.针对乙方本次中标所供品种，若出现滞销、近效期、临期及过期情形，甲方可结合临床实际需求，提出合
理退、换货申请。乙方须无条件积极配合，在甲方发起申请后10个自然日内办结全部退换货流程，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
用（含但不限于药品原值、物流运输、仓储处置、销毁合规费用等）。 4.针对本次中标前甲方已采购的在库药品，若出现滞
销、近效期、临期及过期情形，该部分药品由甲方按流程销毁，乙方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药品采购费用
及销毁过程中的操作、运输等相关费用，并于10个自然日内完成全部流程。双方确认，就本条款所指的甲方历史库存近效期
药品，不适用退换货机制，乙方仅通过承担全部费用的方式履行处理义务。 5.乙方供应甲方的全部药品在合同期结束后，若
出现滞销、近效期、临期及过期情形，甲方可结合临床实际需求，提出合理退、换货申请。乙方须无条件积极配合，在甲方发
起申请后10个自然日内办结全部退换货流程，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含但不限于药品原值、物流运输、仓储处置、销
毁合规费用等）。 上述情况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予以解决，若乙方未在约定时限内完成处理、逾期推诿或拒不配合，视为乙
方自动同意该部分涉事药品对应款项，直接从双方挂账应付金额中予以全额扣除。 十三、召回 1.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若乙
方自行或者根据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要求召回药品时，乙方应当及时通知甲方，作出相应说明。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必要的协助
配合。且因召回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2.乙方在最终召回日期后的5个工作日内，根据实际召回数量向甲方归还货
款，乙方还应同时支付由此给甲方带来的其他费用，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其他费用、仓储保管费和运输
费等。在此之后仍有药品被召回的，乙方应按上述约定承担同样的责任。甲方亦有权直接向乙方行使此项权利。 十四、履约
延误 1.乙方应按照甲方规定的时间配送药品并提供伴随服务。 2.在履行协议的过程中，如果乙方遇到妨碍按时配送药品和提
供伴随服务的情况时，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拖延的事实、可能拖延的时间和原因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甲方在收到通知后，应
尽快对情况进行核实，并确定是否同意酌情延长交货时间以及是否收取违约金或终止协议。延期应通过补充协议的方式由甲、
乙双方认可并重新签署。 3.如乙方无正当理由拖延交货，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误期赔偿费、终止协议等违约责任。

五、组成合同的文件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按以下顺序解释：

（1）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及其变更、补充协议

（2）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3）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4）中标（成交）通知书

（5）投标（响应）文件

（6）采购文件

（7）有关技术文件，图纸

（8）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规定或合同约定的作为合同组成部分的其他文件

六、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2026年5月22日生效。

七、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一式四份份，甲方执三份份，乙方执一份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合同订立时间： 2026年05月22日

合同订立地点：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

附件：具体标的及其技术要求和商务要求、联合协议、分包意向协议等。

甲方（采购人、受采购人委托签订合同的单位或采购文件约

定的合同甲方）
乙方（供应商）

单位名称（公章或合同章） 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 单位名称（公章或合同章）

安顺市宝林科技中药饮片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章）
周双宝

法定代表人

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章）
赵婷婷

-第11页-



拥有者性别 女

住  所 呼和浩特市包头东街9号 住  所
贵州省安顺市开发区双新路

42号

联 系 人 冯老师 联 系 人 陈敏

联系电话 04716919204 联系电话 18647100114

通信地址 呼和浩特市包头东街9号 通信地址
贵州省安顺市开发区双新路

42号

邮政编码 010000 邮政编码 561018

电子邮箱
hhhtsmzyyxxzx@126.co

m
电子邮箱 chenyunbing1@qq.com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50100460061138A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4903221896356

开户名称
安顺市宝林科技中药饮片有

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安顺市分行西

行支行

银行账号 2404032009200039153

注：涉及联合体或其他合同主体的信息应按上表格式加列。

第二节 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八、定义

1、合同当事人

（1）采购人（以下称甲方）是指使用财政性资金，通过政府采购方式向供应商购买货物及其相关服务的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团体组织。

（2）供应商（以下称乙方）是指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并且中标（成交），向采购人提供合同约定的货物及其相关服务的法人、
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

（3）其他合同主体是指除采购人和供应商以外，依法参与合同缔结或履行，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合同当事人。

2、本合同下列术语应解释为：

（1）“合同”系指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的任何协议，包括签署的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及其变更、补充协议，政府采购
合同专用条款，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中标（成交）通知书，投标（响应）文件，采购文件，有关技术文件和图纸，以及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规定或合同约定的作为合同组成部分的其他文件。

（2）“合同价款”系指根据本合同规定乙方在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后甲方应支付给乙方的价款。

（3）“货物”系指乙方根据本合同规定须向甲方提供的各种形态和种类的物品，包括原材料、设备、产品（包括软件）及相关
的其备品备件、工具、手册及其他技术资料和材料等。

（4）“相关服务”系指根据合同规定，乙方应提供的与货物有关的技术、管理和其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管理和质量保证、
运输、保险、检验、现场准备、安装、集成、调试、培训、维修、废弃处置、技术支持等以及合同中规定乙方应承担的其他义
务。

（5）“分包”系指中标（成交）供应商按采购文件、投标（响应）文件的规定，根据分包意向协议，将中标（成交）项目中的
部分履约内容，分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供应商履行合同的行为。

（6）“联合体”系指由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组成，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共同参加政府采购的主体。联合体
各方应在签订合同协议书前向甲方提交联合协议，且明确牵头人及各成员单位的工作分工、权利、义务、责任，联合体各方应
共同与甲方签订合同，就合同约定的事项对甲方承担连带责任。联合体具体要求见【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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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术语解释，见【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九、合同标的及金额

1、 合同标的及金额应与中标（成交）结果一致。乙方为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均应包含在合同价款中，甲方不再另行
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十、履行合同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1 、乙方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地点，按照约定方式履行合同。

十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签署合同后，甲方应确定项目负责人（或项目联系人），负责与本合同有关的事务。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履约行为进行检
查，并及时确认乙方提交的事项。甲方应当配合乙方完成相关项目实施工作。

2、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时提交各阶段有关安排计划，并有权定期核对乙方提供货物数量、规格、质量等内容。甲方有权督促
乙方工作并要求乙方更换不符合要求的货物。

3、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对缺陷部分予以修复，并按合同约定享有货物保修及其他合同约定的权利。

4、甲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对交付的货物进行验收，未在【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的期限内对乙方履约提出任何异
议或者向乙方作出任何说明的，视为验收通过。

5、甲方应当根据合同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不得以内部人员变更、履行内部付款流程等为由，拒绝或迟延支付。

6、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及【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应由甲方承担的其他义务和责任。

十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签署合同后，乙方应确定项目负责人（或项目联系人），负责与本合同有关的事务。

2、乙方应按照合同要求履约，充分合理安排，确保提供的货物及相关服务符合合同有关要求。接受项目行业管理部门及政府
有关部门的指导，配合甲方的履约检查及验收，并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所有协调工作。

3、乙方有权根据合同约定向甲方收取合同价款。

4、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及【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应由乙方承担的其他义务和责任。

十三、合同履行

1、甲乙双方应当按照【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顺序履行合同义务；如果没有先后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

2、甲乙双方按照合同约定顺序履行合同义务时，应当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先履行一方履
行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

十四、货物包装、运输、保险和交付要求

1、本合同涉及商品包装、快递包装的，除【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另有约定外，包装应适应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
锈和防野蛮装卸等要求，确保货物安全无损地运抵【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的指定现场。

2、除【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另有约定外，乙方负责办理将货物运抵本合同规定的交货地点，并装卸、交付至甲方的一切
运输事项，相关费用应包含在合同价款中。

3、货物保险要求按【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执行。

4、除采购活动对商品包装、快递包装达成具体约定外，乙方提供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涉及到具体包装要求的，应不低于《商
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标准，并作为履约验收的内容，必要时甲方可以
要求乙方在履约验收环节出具检测报告。

5、乙方在运输到达之前应提前通知甲方，并提示货物运输装卸的注意事项，甲方配合乙方做好货物的接收工作。

6、如因包装、运输问题导致货物损毁、丢失或者品质下降，甲方有权要求降价、换货、拒收部分或整批货物，由此产生的费
用和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十五、质量标准和保证

1、质量标准

（1）本合同下提供的货物应符合合同约定的品牌、规格型号、技术性能、配置、质量、数量等要求。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
照强制性国家标准履行；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按照推荐性国家标准履行；没有推荐性国家标准的，按照行业标准履行；没
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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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3）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环保、卫生的规定。

（4）乙方应向甲方提交所提供货物的技术文件，包括相应的中文技术文件，如：产品目录、图纸、操作手册、使用说明、维
护手册或服务指南等。上述文件应包装好随货物一同发运。

2、保证

（1）乙方应保证提供的货物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要求。乙方应保证货物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
下，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具备合同约定的性能。存在质量保证期的，货物最终交付验收合格后在【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
或乙方书面承诺（两者以较长的为准）的质量保证期内，本保证保持有效。

（2）在质量保证期内所发现的缺陷，甲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

（3）乙方收到通知后，应在【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的响应时间内以合理的速度免费维修或更换有缺陷的货物或部
件。

（4）在质量保证期内，如果货物的质量或规格与合同不符，或证实货物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
料等，甲方可以根据本合同第15.1条规定以书面形式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5）乙方在约定的时间内未能弥补缺陷，甲方可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但其风险和费用将由乙方承担，甲方根据合同约定对
乙方行使的其他权利不受影响。

十六、权利瑕疵担保

1、乙方保证对其出售的货物享有合法的权利。

2、乙方保证在交付的货物上不存在抵押权等担保物权。

3、如甲方使用上述货物构成对第三人侵权的，则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十七、知识产权保护

1、 乙方对其所销售的货物应当享有知识产权或经权利人合法授权，保证没有侵犯任何第三人的知识产权等权利。因违反前述
约定对第三人构成侵权的，应当由乙方向第三人承担法律责任；甲方依法向第三人赔偿后，有权向乙方追偿。甲方有其他损失
的，乙方应当赔偿。

十八、保密义务

1、 甲、乙双方对采购和合同履行过程中所获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均有保密义务且
不受合同有效期所限，直至该信息成为公开信息。泄露、不正当地使用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信
息，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由双方在【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中约定。

十九、合同价款支付

1、合同价款支付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及财政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2、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甲方原则上应当自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的乙方账户，不得以机
构变动、人员更替、政策调整等为由迟延付款，不得将采购文件和合同中未规定的义务作为向乙方付款的条件。具体合同价款
支付时间在【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中约定。

二十、履约保证金

1、乙方应当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提交。

2、如果乙方出现【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情形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如果乙方未能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甲
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取得补偿或赔偿，且不影响甲方要求乙方承担合同约定的超过履约保证金的违约责任的权利。

13.3、甲方在项目通过验收后按照【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的时间内将履约保证金退还乙方；逾期退还的，乙方可要
求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照【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支付。

二十一、售后服务

1、除项目不涉及或采购活动中明确约定无须承担外，乙方还应提供下列服务：

（1）货物的现场移动、安装、调试、启动监督及技术支持；

（2）提供货物组装和维修所需的专用工具和辅助材料；

（3）在【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的期限内对所有的货物实施运行监督、维修，但前提条件是该服务并不能免除乙方在
质量保证期内所承担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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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制造商所在地或指定现场就货物的安装、启动、运营、维护、废弃处置等对甲方操作人员进行培训；

（5）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按照【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货物在有效使用年限届满后应予回收的，乙方负
有自行或者委托第三人对货物予以回收的义务；

（6）【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由乙方提供的其他服务。

2、乙方提供的售后服务的费用已包含在合同价款中，甲方不再另行支付。

二十二、违约责任

1、质量瑕疵的违约责任

乙方提供的产品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或存在产品质量缺陷，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根据【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要求及时
修理、重作、更换，并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2、迟延交货的违约责任

（1）乙方应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交货和提供相关服务。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果乙方遇到可能影响按时交货和提供
服务的情形时，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迟延的事实、可能迟延的期限和理由通知甲方。甲方在收到乙方通知后，应尽快对情况进
行评价，并确定是否同意延长交货时间或延期提供服务。

（2）如果乙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和提供相关服务，甲方有权从货款中扣除误期赔偿费而不影响合同项下的其他补
救方法，赔偿费按【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执行。如果涉及公共利益，且赔偿金额无法弥补公共利益损失，甲方可要求
继续履行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3、迟延支付的违约责任

甲方存在迟延支付乙方合同款项的，应当承担【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的逾期付款利息。

4、其他违约责任根据项目实际需要按【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执行。

二十三、合同变更、中止与终止

1、合同的变更

政府采购合同履行中，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甲方可以在合同价款10%的范围内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并
就此与乙方协商一致后签订补充协议。

2、合同的中止

（1）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供应商就采购文件、采购过程或结果提起投诉的，甲方认为有必要的，可以中止合同的履行。

（2）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乙方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1．经营状况严重恶化；2．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3．
丧失商业信誉；4．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约能力的其他情形，乙方有义务及时告知甲方。甲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中止
合同并要求乙方在合理期限内消除相关情形或者提供适当担保。乙方提供适当担保的，合同继续履行；乙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
复履约能力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视为拒绝继续履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3）乙方分立、合并或者变更住所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告知甲方。乙方没有及时告知甲方，致使合同履行发生困难的，
甲方可以中止合同履行并要求乙方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4）甲方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机构或者职能调整以及相关责任人更替为由中止合同。

3、合同的终止

（1）合同因有效期限届满而终止；

（2）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构成根本性违约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4、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政府采购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十四、合同分包

1、乙方不得将合同转包给其他供应商。涉及合同分包的，乙方应根据采购文件和投标（响应）文件规定进行合同分包。

2、乙方执行政府采购政策向中小企业依法分包的，乙方应当按采购文件和投标（响应）文件签订分包意向协议，分包意向协
议属于本合同组成部分。

二十五、不可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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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可抗力是指合同双方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2、任何一方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但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
任。

3、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及时将事件情况以书面形式告知另一方，并在事件发生后及时向另一方提交合同不能履行或部分
不能履行或需要延期履行的详细报告，以及证明不可抗力发生及其持续时间的证据。

二十六、解决争议的方法

1、因本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可以向有关组织申请调解。合同一方或双
方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可以通过仲裁或诉讼的方式解决争议。

2、选择仲裁的，应在【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中明确仲裁机构及仲裁地；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可以在【政府采购合同专
用条款】中进一步约定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管辖法院的约定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
定。

3、如甲乙双方有争议的事项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履行，在争议解决期间，合同其他部分应当继续履行。

二十七、政府采购政策

1、本合同应当按照规定执行政府采购政策。

2、本合同依法执行政府采购政策的方式和内容，属于合同履约验收的范围。甲乙双方未按规定要求执行政府采购政策造成损
失的，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3、对于为落实中小企业支持政策，通过采购项目整体预留、设置采购包专门预留、要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或者合同分包等措
施签订的采购合同，应当明确标注本合同为中小企业预留合同。其中，要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采购活动或者合同分包的，须将
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作为采购合同的组成部分。

二十八、法律适用

1、本合同的订立、生效、解释、履行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解决，均适用法律、行政法规。

2、本合同条款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一致的，双方当事人应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修改本合同的相关
条款。

二十九、通知

1、本合同任何一方向对方发出的通知、信件、数据电文等，应当发送至本合同第一部分《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所约定的通
讯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或电子邮箱。

2、一方当事人变更名称、住所、联系人、联系电话或电子邮箱等信息的，应当在变更后3日内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对方实际
收到变更通知前的送达仍为有效送达。

3、本合同一方给另一方的通知均应采用书面形式，传真或快递送到本合同中规定的对方的地址和办理签收手续。

4、通知以送达之日或通知书中规定的生效之日起生效，两者中以较迟之日为准。

三十、合同未尽事项

1、合同未尽事项见【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2、合同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三节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联合体具体要求 无

其他术语解释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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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验收中甲方提出异议或作出说明的期限

如遇国家政策要求集中带量采购，本采购周期内所涉及到集

中带量采购的药品按集采相关政策执行，乙方不得提出异议

及赔偿要求等。纳入集采目录的药品执行期间出现断货，或

集采约定量完成后，集采约定量供应商停止对我院供应，乙

方必须接续以中标价格或集采约定量供应商的供应价格（以

价格低者为准）进行药品供应，不得影响临床用药。

约定甲方承担的其他义务和责任

甲方有权督促乙方严格履行协议义务，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

任。如果乙方发生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因协议

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

；也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请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任何一

方当事人均可依照有关法律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八、约束条款： 1.乙方作为中标企业，应按要求保证药品

质量并及时配送。 2.乙方作为中标企业，应保障为甲方配

送的药品做到货票同行。 双方确认，除非甲方事先书面同

意，乙方不得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在本协议享有的权利或应承

担的义务，否则，造成的损失全部由转让方承担，包括但不

限于第三方赔偿金、诉讼费、律师费、差旅食宿费等全部责

任。 九、药品剩余有效期 乙方确保每次交付给甲方的中（

蒙）药饮片的剩余有效期符合如下条件： （1）中药饮片有

效期为一年的，剩余有效期至少为九个月； （2）中药饮片

有效期为一年半至两年的，剩余有效期至少为十二个月；  

（3）中（蒙）药饮片有效期超过二年的，剩余有效期不少

于全部有效期的2/3。 （4）中药饮片有效期不在上述期限

内的，剩余有效期不少于全部有效期的2/3。 如有效期不符

合以上条件的采购人有权拒绝收货，因有效期原因导致中标

人在合同履行期限内不能按照中标总金额完成饮片供应的，

相关责任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十、知识产权 乙方保证，向

甲方提供的药品及提供药品过程（包括但不限于经销、展示

、运输）中，不存在损害任何第三方的权益，也不受到任何

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保护期等的起诉或申

请仲裁，否则应由乙方自行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若

甲方因此被索赔或被追究任何法律责任，均应由乙方承担最

终责任并赔偿产生的相关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

费、鉴定费、食宿差旅费等）。 十一、伴随服务 乙方承担

与供货有关的辅助服务和协议中规定乙方应承担的其它义务

。在本协议履行的过程中，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免费提供下列

服务： （1）安排驻场人员协助验收、清点药品、摆放整齐

等； （2）提供药品开箱或分装的用具； （3）对开箱时发

现的破损、近效期药品或其他不合格包装药品及时更换； 

（4）其他乙方应提供的相关服务项目。 十二、退换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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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乙方承担的其他义务和责任

若因药品本身的质量问题或乙方原因导致交付的药品不合格

发生甲方退货的情况，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无条件且及时

退换货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药品费、

运输费等），且由此所导致的所有纠纷、赔偿及其他责任等

均由乙方自行承担。若甲方因此被索赔或被追究任何法律责

任，均由乙方承担最终责任。同时，乙方承诺补偿甲方因此

而遭受的所有损失。 2.乙方供货需符合质量验收标准，若

在甲方收货当天，药品的剩余有效期不符合本协议约定，甲

方有权要求乙方对这类药品作出退货或换货的处理。 3.针

对乙方本次中标所供品种，若出现滞销、近效期、临期及过

期情形，甲方可结合临床实际需求，提出合理退、换货申请

。乙方须无条件积极配合，在甲方发起申请后10个自然日

内办结全部退换货流程，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含但

不限于药品原值、物流运输、仓储处置、销毁合规费用等）

。 4.针对本次中标前甲方已采购的在库药品，若出现滞销

、近效期、临期及过期情形，该部分药品由甲方按流程销毁

，乙方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药品采购

费用及销毁过程中的操作、运输等相关费用，并于10个自

然日内完成全部流程。双方确认，就本条款所指的甲方历史

库存近效期药品，不适用退换货机制，乙方仅通过承担全部

费用的方式履行处理义务。 5.乙方供应甲方的全部药品在

合同期结束后，若出现滞销、近效期、临期及过期情形，甲

方可结合临床实际需求，提出合理退、换货申请。乙方须无

条件积极配合，在甲方发起申请后10个自然日内办结全部

退换货流程，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含但不限于药品

原值、物流运输、仓储处置、销毁合规费用等）。 上述情

况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予以解决，若乙方未在约定时限内完

成处理、逾期推诿或拒不配合，视为乙方自动同意该部分涉

事药品对应款项，直接从双方挂账应付金额中予以全额扣除

。 十三、召回 1.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若乙方自行或者根

据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要求召回药品时，乙方应当及时通知

甲方，作出相应说明。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必要的协助配合。

且因召回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2.乙方在最终

召回日期后的5个工作日内，根据实际召回数量向甲方归还

货款，乙方还应同时支付由此给甲方带来的其他费用，该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其他费用、仓储保管

费和运输费等。在此之后仍有药品被召回的，乙方应按上述

约定承担同样的责任。甲方亦有权直接向乙方行使此项权利

。 十四、履约延误 1.乙方应按照甲方规定的时间配送药品

并提供伴随服务。 2.在履行协议的过程中，如果乙方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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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碍按时配送药品和提供伴随服务的情况时，应及时以书面

形式将拖延的事实、可能拖延的时间和原因以书面形式通知

甲方。甲方在收到通知后，应尽快对情况进行核实，并确定

是否同意酌情延长交货时间以及是否收取违约金或终止协议

。延期应通过补充协议的方式由甲、乙双方认可并重新签署

。 3.如乙方无正当理由拖延交货，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

担误期赔偿费、终止协议等违约责任。 十五、误期违约金 

1.除本协议条款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况外，如果乙方没有按照

协议规定的时间配送药品并提供伴随服务，则甲方有权要求

乙方承担误期违约金，具体标准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2.

乙方在支付误期赔偿费后，如协议未被终止，则乙方还应当

继续履行其在本协议下应尽的各项义务。 十六、不可抗力 

1.协议当事人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协议实施延误或不能履行协

议义务的，可以部分或全部免违约责任。 2.本条所述的“不

可抗力”系指协议当事人无法控制、不可预见的事件，但不

包括协议当事人的违约或疏忽。这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 

①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不可预见的疫情；

②执行国家、省级及内蒙古自治区药品集中采购政策的药品

。。 3.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协议当事人应尽快以书面

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其他各方当事人，并应在

事件发生后15日内，提供不可抗力详情及协议不能履行、

或者部分不能履行、或者延期履行的理由的有效证明文件，

此项证明文件应有不可抗力发生地区的公证机构出具。除其

他各方当事人另行要求外，协议当事人应尽实际可能继续履

行协议义务，以及寻求采取合理的方案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

响的其他事项。不可抗力事件影响消除后，甲、乙双方可通

过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协议的法律文件。 

十七、争议的解决 甲方有权督促乙方严格履行协议义务，

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如果乙方发生违约行为，应当承担

违约责任。 因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

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请调解。协商或

调解不成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依照有关法律向甲方所在

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十八、保密要求 甲方传递给乙方所有

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患者信息、处方信息、药品信息等）归

甲方所有。乙方对甲方出具的所有药品出入库等相关信息具

有保密义务，乙方必须有完善的保密制度及协议；有完善的

信息安全保障方案和措施，如乙方未经甲方授权进行数据利

用或发生数据泄露，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十九、协议的

终止 1.在下述情况下，甲方可通过发出书面通知书的方式

，部分或全部终止协议，且该终止协议的行为将不损害或影

响甲方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任何行动或补救措施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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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果乙方未能在协议规定的限期或甲方同意延长的限期内

提供部分或全部药品； ②乙方发生任何违约行为且甲方认

为其采取的补救措施无效或不及时的情况； ③乙方丧失必

要的经营资质，不能再从事药品生产或经营活动的情况； 

④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侵害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保

护期或商业秘密的情况； ⑤甲方认定乙方在本协议的实施

过程中有严重违法行为； ⑥甲方认为乙方未能履行协议规

定的其它义务的情形。 2.如果乙方破产或丧失履行能力，

甲方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通知的方式，提出终止协议而不承

担任何违约责任。该终止协议的行为将不损害或影响甲方已

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任何行动或补救措施的权利。 3.在国

家政策调整或不可抗力发生的情况下，甲、乙双方可根据情

况协商变更或终止本协议的履行。 4.协议终止前约定履行

但尚未履行的部分，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不能继续履行的

，甲、乙双方应继续履行至结束。

履行合同义务的顺序 无

包装特殊要求

乙方药品的规格包装应符合甲方要求。包装能保护药品在贮

存、使用过程中不受环境的影响，保持药品原有属性。包装

物自身在贮存、使用过程中应保持惰性。包装物在包装药品

时不能受环境污染。包装物不得带有在使用过程中，产生不

能消除的其它物质。

指定现场 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制剂中�

1.乙方负责对甲方所需的药品进行配送，配送交货地点由甲

方指定。乙方必须能满足甲方每周多次的采购计划，甲方发

出采购订单后，乙方须在发送当日及时回复，并在订单发送

时间起5个自然日内完成配送；紧急订单，应在订单下达时

间起2小时内回复并完成配送。 2.乙方保证以符合相关规范

及药品特性的物流配送方式进行运输，配送药品所用车辆、

工具必须达到相关卫生条件，洁净无异味、避免高温，严禁

与其他物品混运等；对于有冷链要求的药品须符合《药品冷

链物流运作规范》。乙方保证就运输过程中发生的货品灭失

及因包装或运输不善等原因导致货品损坏或变质等承担全部

责任，并对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3.药品

交货时应货票同行，乙方须提供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证件、

材料、票据等书面文件。甲方认为有必要的，有权要求乙方

就药品供货渠道的合法性进行进一步的说明或提供有效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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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特殊要求

面证明材料。若乙方向甲方提供非法渠道来源或非甲方所需

药品，则视为欺诈。为维护甲方合法权益，甲方有权终止与

乙方全部合作，乙方须向甲方承担药品价值双倍的赔偿责任

。同时，甲方保留依据现行法律法规追究乙方其他责任的权

利。 4.甲方收到乙方供应的药品时，应当场清点药品的整

箱外包装（即大件包装）是否完好牢固。甲方在接收产品时

，发现短少、破损、污染、异形等情形，或有其他不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的情形，有权拒绝接收，乙方须按照甲方的要求

及时更换被拒收的药品，并承担由此对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 除非甲方对包装另有规定，乙方提供的全部药品均应按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及根据药品特性所需的标准保护措施进

行包装，以防止药品在转运过程中损坏或变质，并应确保药

品安全无损运抵甲方指定现场。否则，对于因此而造成的一

切损失，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包括赔偿责任在内的一切法

律责任。 每一个包装箱内应附详细装箱单和质量检验报告

书/合格证。包装、标记和包装箱内外的单据应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要求、本协议约定的要求，以及甲方提出的其

他要求等。 5.乙方所配送的中（蒙）药饮片由甲方中（蒙

）药饮片质量验收小组负责验收工作，乙方按照采购计划按

时送达甲方指定地点，所有供货批次中（蒙）药饮片需附带

每批次中（蒙）药饮片检测报告，贵重药品（包括但不限于

麝香、牛黄、冬虫夏草、羚羊角等，具体品种以甲方要求为

准）还须提供具有CMA/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

测报告，做到每个品种批批验收。验收须在甲方和乙方双方

共同参与下进行。初验合格的，甲方以实际验收数量入库后

，由甲方制剂中心药检室进行进一步检测，检测结果不符合

甲方制剂要求的，甲方有权进行退换货，乙方须在72小时

内完成更换、补充，并不得影响甲方临床用药，检测不合格

品种所产生的一切检测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初验不合格的

，如中（蒙）药饮片品种、数量、规格、质量等级、炮制等

不符合甲方要求的，甲方拒绝接收。乙方须在72小时内完

成更换、补充，并不得影响甲方临床用药。如因此造成临床

断药，乙方须承担违约责任，并按0.1万元/天/品种向甲方

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从应

付款项中扣除，并有权解除合同按推荐顺序确定第二中标候

选人（如有）为中标人，如果第二中标候选人已为其他包组

中标人，则确定第三中标候选人（如有）为中标人，如第三

中标候选人已为其他包组中标人，则本包组重新开展采购活

动，或根据实际情况向其他供应商进行采购。 6.乙方所供

中（蒙）药饮片在使用期间如出现质量问题（包装、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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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性状、内在质量问题等），乙方必须无条件收回且于

72小时内完成更换合格药品，并不得影响甲方临床用药。

如因此造成临床断药，乙方须承担违约责任，并按0.1万元/

天/品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

，甲方有权从应付款项中扣除；如药监等行政执法部门抽检

发现不合格的中（蒙）药饮片，乙方须承担全部经济和法律

责任；如因中（蒙）药饮片质量问题引起药政管理方面的问

题，由乙方负全部责任并赔偿甲方经济和名誉损失；如因中

（蒙）药饮片质量问题引起医疗事故或纠纷，由乙方负全部

责任并承担全部费用。 7.如果甲方在临床使用中发现中（

蒙）药饮片不符合质量要求（含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时），

需要进行质量检验，则由甲方委托药检部门或第三方检测机

构进行质量检验，并及时将需质量检测的中（蒙）药饮片的

情况通知乙方，无论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检测所产生的全部

费用（含药品费、检验费、试剂耗材费用等）均由乙方承担

，如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则乙方还需承担因此产生的经济和法

律责任；并且乙方须在72小时内对存在质量问题的中（蒙

）药饮片进行更换、补充，并不得影响甲方的临床用药，同

时甲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向其他供应商进行采购。每发生一

次，乙方需按照2万元/次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

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8.药品质量安全实行零容

忍，甲方对乙方所提供的中（蒙）药饮片质量及数量具有检

测验收权，所产生的药品费、检测费等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上级监管部门如对乙方所提供的中（蒙）药饮片进行抽检

，所产生的药品费、检测费等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若发现

质量检测结果与标签或实际质量标准不符，经甲方确认后，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且由乙方承担全部相应法律责任及经济

损失。 9.甲方定期对乙方进行评估，若评估结果为不合格

，则甲方对乙方提出警告；若合同期内出现两次评估结果为

不合格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10.服务期内如遇国家法律法

规或上级政策变动而终止本项目，乙方须无条件服从，且在

过渡期间应继续向甲方配送，确保甲方的正常运营，甲方将

不承担任何责任。

保险要求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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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期

乙方确保每次交付给甲方的中（蒙）药饮片的剩余有效期符

合如下条件： （1）中药饮片有效期为一年的，剩余有效期

至少为九个月； （2）中药饮片有效期为一年半至两年的，

剩余有效期至少为十二个月；  （3）中（蒙）药饮片有效

期超过二年的，剩余有效期不少于全部有效期的2/3。 （4

）中药饮片有效期不在上述期限内的，剩余有效期不少于全

部有效期的2/3。 如有效期不符合以上条件的采购人有权拒

绝收货，因有效期原因导致中标人在合同履行期限内不能按

照中标总金额完成饮片供应的，相关责任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

货物质量缺陷响应时间

1.乙方负责对甲方所需的药品进行配送，配送交货地点由甲

方指定。乙方必须能满足甲方每周多次的采购计划，甲方发

出采购订单后，乙方须在发送当日及时回复，并在订单发送

时间起5个自然日内完成配送；紧急订单，应在订单下达时

间起2小时内回复并完成配送。

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

甲方传递给乙方所有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患者信息、处方信

息、药品信息等）归甲方所有。乙方对甲方出具的所有药品

出入库等相关信息具有保密义务，乙方必须有完善的保密制

度及协议；有完善的信息安全保障方案和措施，如乙方未经

甲方授权进行数据利用或发生数据泄露，应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合同价款支付时间 详见支付方式

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的情形 无

履约保证金退还时间及逾期退还的违约金 无

运行监督、维修期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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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回收的约定

1.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若乙方自行或者根据中国政府相关

部门的要求召回药品时，乙方应当及时通知甲方，作出相应

说明。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必要的协助配合。且因召回而产生

的所有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2.乙方在最终召回日期后的5个

工作日内，根据实际召回数量向甲方归还货款，乙方还应同

时支付由此给甲方带来的其他费用，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其他费用、仓储保管费和运输费等。在

此之后仍有药品被召回的，乙方应按上述约定承担同样的责

任。甲方亦有权直接向乙方行使此项权利。

乙方提供的其他服务

乙方承担与供货有关的辅助服务和协议中规定乙方应承担的

其它义务。在本协议履行的过程中，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免费

提供下列服务： （1）安排驻场人员协助验收、清点药品、

摆放整齐等； （2）提供药品开箱或分装的用具； （3）对

开箱时发现的破损、近效期药品或其他不合格包装药品及时

更换； （4）其他乙方应提供的相关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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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重作、更换相关具体规定

1.若因药品本身的质量问题或乙方原因导致交付的药品不合

格发生甲方退货的情况，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无条件且及

时退换货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药品费

、运输费等），且由此所导致的所有纠纷、赔偿及其他责任

等均由乙方自行承担。若甲方因此被索赔或被追究任何法律

责任，均由乙方承担最终责任。同时，乙方承诺补偿甲方因

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 2.乙方供货需符合质量验收标准，

若在甲方收货当天，药品的剩余有效期不符合本协议约定，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对这类药品作出退货或换货的处理。 3.

针对乙方本次中标所供品种，若出现滞销、近效期、临期及

过期情形，甲方可结合临床实际需求，提出合理退、换货申

请。乙方须无条件积极配合，在甲方发起申请后10个自然

日内办结全部退换货流程，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含

但不限于药品原值、物流运输、仓储处置、销毁合规费用等

）。 4.针对本次中标前甲方已采购的在库药品，若出现滞

销、近效期、临期及过期情形，该部分药品由甲方按流程销

毁，乙方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药品采

购费用及销毁过程中的操作、运输等相关费用，并于10个

自然日内完成全部流程。双方确认，就本条款所指的甲方历

史库存近效期药品，不适用退换货机制，乙方仅通过承担全

部费用的方式履行处理义务。 5.乙方供应甲方的全部药品

在合同期结束后，若出现滞销、近效期、临期及过期情形，

甲方可结合临床实际需求，提出合理退、换货申请。乙方须

无条件积极配合，在甲方发起申请后10个自然日内办结全

部退换货流程，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含但不限于药

品原值、物流运输、仓储处置、销毁合规费用等）。 上述

情况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予以解决，若乙方未在约定时限内

完成处理、逾期推诿或拒不配合，视为乙方自动同意该部分

涉事药品对应款项，直接从双方挂账应付金额中予以全额扣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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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延交货赔偿费

1.乙方应按照甲方规定的时间配送药品并提供伴随服务。 2

.在履行协议的过程中，如果乙方遇到妨碍按时配送药品和

提供伴随服务的情况时，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拖延的事实、

可能拖延的时间和原因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甲方在收到通

知后，应尽快对情况进行核实，并确定是否同意酌情延长交

货时间以及是否收取违约金或终止协议。延期应通过补充协

议的方式由甲、乙双方认可并重新签署。 3.如乙方无正当

理由拖延交货，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误期赔偿费、终止

协议等违约责任。 十五、误期违约金 1.除本协议条款第十

四条规定的情况外，如果乙方没有按照协议规定的时间配送

药品并提供伴随服务，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误期违约金

，具体标准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2.乙方在支付误期赔偿

费后，如协议未被终止，则乙方还应当继续履行其在本协议

下应尽的各项义务。 十六、不可抗力 1.协议当事人因不可

抗力而导致协议实施延误或不能履行协议义务的，可以部分

或全部免违约责任。 2.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系指协议当

事人无法控制、不可预见的事件，但不包括协议当事人的违

约或疏忽。这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 ①战争、严重火灾、

洪水、台风、地震、不可预见的疫情； ②执行国家、省级

及内蒙古自治区药品集中采购政策的药品。。 3.在不可抗

力事件发生后，协议当事人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

情况和原因通知其他各方当事人，并应在事件发生后15日

内，提供不可抗力详情及协议不能履行、或者部分不能履行

、或者延期履行的理由的有效证明文件，此项证明文件应有

不可抗力发生地区的公证机构出具。除其他各方当事人另行

要求外，协议当事人应尽实际可能继续履行协议义务，以及

寻求采取合理的方案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其他事项。不

可抗力事件影响消除后，甲、乙双方可通过协商在合理的时

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协议的法律文件。

1.乙方所配送的中（蒙）药饮片由甲方中（蒙）药饮片质量

验收小组负责验收工作，乙方按照采购计划按时送达甲方指

定地点，所有供货批次中（蒙）药饮片需附带每批次中（蒙

）药饮片检测报告，贵重药品（包括但不限于麝香、牛黄、

冬虫夏草、羚羊角等，具体品种以甲方要求为准）还须提供

具有CMA/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做到

每个品种批批验收。验收须在甲方和乙方双方共同参与下进

行。初验合格的，甲方以实际验收数量入库后，由甲方制剂

中心药检室进行进一步检测，检测结果不符合甲方制剂要求

的，甲方有权进行退换货，乙方须在72小时内完成更换、

补充，并不得影响甲方临床用药，检测不合格品种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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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付款利息

一切检测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初验不合格的，如中（蒙）

药饮片品种、数量、规格、质量等级、炮制等不符合甲方要

求的，甲方拒绝接收。乙方须在72小时内完成更换、补充

，并不得影响甲方临床用药。如因此造成临床断药，乙方须

承担违约责任，并按0.1万元/天/品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从应付款项中扣除

，并有权解除合同按推荐顺序确定第二中标候选人（如有）

为中标人，如果第二中标候选人已为其他包组中标人，则确

定第三中标候选人（如有）为中标人，如第三中标候选人已

为其他包组中标人，则本包组重新开展采购活动，或根据实

际情况向其他供应商进行采购。 2.乙方所供中（蒙）药饮

片在使用期间如出现质量问题（包装、标签、等级、性状、

内在质量问题等），乙方必须无条件收回且于72小时内完

成更换合格药品，并不得影响甲方临床用药。如因此造成临

床断药，乙方须承担违约责任，并按0.1万元/天/品种向甲

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从

应付款项中扣除；如药监等行政执法部门抽检发现不合格的

中（蒙）药饮片，乙方须承担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如因中

（蒙）药饮片质量问题引起药政管理方面的问题，由乙方负

全部责任并赔偿甲方经济和名誉损失；如因中（蒙）药饮片

质量问题引起医疗事故或纠纷，由乙方负全部责任并承担全

部费用。 3.如果甲方在临床使用中发现中（蒙）药饮片不

符合质量要求（含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时），需要进行质量

检验，则由甲方委托药检部门或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质量检

验，并及时将需质量检测的中（蒙）药饮片的情况通知乙方

，无论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检测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含药品

费、检验费、试剂耗材费用等）均由乙方承担，如确实存在

质量问题则乙方还需承担因此产生的经济和法律责任；并且

乙方须在72小时内对存在质量问题的中（蒙）药饮片进行

更换、补充，并不得影响甲方的临床用药，同时甲方有权根

据实际情况向其他供应商进行采购。每发生一次，乙方需按

照2万元/次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要

求乙方赔偿损失。 4.药品质量安全实行零容忍，甲方对乙

方所提供的中（蒙）药饮片质量及数量具有检测验收权，所

产生的药品费、检测费等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上级监管部

门如对乙方所提供的中（蒙）药饮片进行抽检，所产生的药

品费、检测费等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若发现质量检测结果

与标签或实际质量标准不符，经甲方确认后，甲方有权解除

合同并且由乙方承担全部相应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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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违约责任

1.在下述情况下，甲方可通过发出书面通知书的方式，部分

或全部终止协议，且该终止协议的行为将不损害或影响甲方

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任何行动或补救措施的权利： ①如

果乙方未能在协议规定的限期或甲方同意延长的限期内提供

部分或全部药品； ②乙方发生任何违约行为且甲方认为其

采取的补救措施无效或不及时的情况； ③乙方丧失必要的

经营资质，不能再从事药品生产或经营活动的情况； ④乙

方违反本协议约定，侵害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保护期

或商业秘密的情况； ⑤甲方认定乙方在本协议的实施过程

中有严重违法行为； ⑥甲方认为乙方未能履行协议规定的

其它义务的情形。 2.如果乙方破产或丧失履行能力，甲方

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通知的方式，提出终止协议而不承担任

何违约责任。该终止协议的行为将不损害或影响甲方已经采

取或将要采取的任何行动或补救措施的权利。 3.在国家政

策调整或不可抗力发生的情况下，甲、乙双方可根据情况协

商变更或终止本协议的履行。 4.协议终止前约定履行但尚

未履行的部分，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不能继续履行的，甲

、乙双方应继续履行至结束。

解决争议的方法

因本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选择下列一种方式解

决：

向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地点为

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起诉

-第28页-



其他专用条款

乙方若为药品经营企业，须提供有效的《药品经营许可证》

及所投产品制造商《药品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范围须包

含“中药饮片”；涉及按批准文号管理的中药饮片，须提供批

复文件；涉及毒性中药饮片的，经营许可范围须包含“医疗

用毒性药品（中药）”或“毒性中药饮片”。 乙方若为药品生

产企业，须提供有效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生产许可范围

须包含“中药饮片”；涉及按批准文号管理的中药饮片，须提

供批复文件；涉及毒性中药饮片的，生产许可范围须包含“

中药饮片（含毒性中药饮片）”。 所供产品属于国家保护野

生动物的：乙方若为药品经营企业，须提供生产企业依法取

得的有效的驯养繁殖许可证或相关部门的行政批准/批复；

乙方若为药品生产企业，须提供依法取得的有效的驯养繁殖

许可证或相关部门的行政批准/批复。 所供产品为麻黄（或

麻黄炮制品）的：乙方若为药品经营企业，须提供生产企业

依法取得的收购许可证；乙方若为药品生产企业，须提供依

法取得的收购许可证。 乙方须具备且不限于以上资质要求

，按中药饮片管理要求提供相应资质，同时提供有效的《营

业执照》（经营范围须包含中药饮片)。乙方应具备法定的

履行本协议的能力，应当确保其在签订本协议时企业资质和

产品资质均为有效期内的合法资质。在本协议履行期间，如

遇乙方上述证书换发，应及时向甲方递交更新相关资质。乙

方未及时提供上述材料的，本协议应中止履行，乙方承担未

尽责任，甲方不承担责任；乙方后期补充上述资料，待提交

甲方并由甲方确认后可以继续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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